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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 
【567 專案】推出至今快 4 個月，除了前一二個月，陸續有回應，但自四月似乎感覺＂歸

於平靜＂。是否有人以為已是四月末，參加此捐贈專案，會不會已＂過時＂了？ 

我們期許徵求 200 位捐贈者，每人一年內捐贈 6000 元，全年能逹成 120 萬募款目標，至今

只有 30 位參加，達成率才 25％，離目標仍有很大的差距；所以在捐款方式，我們將更機

動性，你可依自己的預算奉獻，如一次捐贈 6000 元、或分二次各 3000 元、三次 2000 元或

四次 1500 元方式，希望更具彈性，吸引更多人加入，以實際行動支持音契各項事工的需要。 

 

當我們收到您的認捐單（下一頁表格）後，為達謝您的支持，我們將致謝捐贈者，今年一

片最新專輯ＣＤ＂凱旋之歌＂。和分別於 6 月和 9 月舉辦二場音樂會，您可勾選共 2 張音

樂會票券（不限場次），成為音契音樂會的嘉賓，聆聽音樂所帶來的美好心靈共鳴，並為我

們加油。若你無法親自出席，也歡迎將票轉送親朋好友，讓更多人認識音契。請勾選後傳

真或寄回音契辦公室，以便音樂票的寄發作業 (約演出前三週) 。 

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╦╩ 
 

音契 2009 年演出場次和日期、地點 

1. 心靈樂篇 21 (古典篇)  

 

＿＿＿＿張  《莊嚴的共鳴》6月 23 日（二）19:30 國家音樂廳 

 

2. 心靈樂篇  (音契時代篇)   

 

＿＿＿＿張  《舞 後 無 痕》9月 28 日（一）19:30 國家音樂廳 

    

 

捐贈者姓名：     聯絡電話：         

 

請將票和 CD 寄到：□□□□□             

 

 

★勾選完畢,請回傳至音契辦公室,以便作業寄發 

 
 
 
 

  500 6000‧ ‧齊心向前   



【567 專案】認捐單 

          * 2009 年目標:120 萬元  200 位願意全年奉獻 6000 元              

   一、信 心 認 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□ 我願意在 98 年度認捐新台幣 6000 元，  

    以＿＿＿次，每次＿＿＿＿＿元，支持音契事工  

   二、捐 款 人 資 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姓名: _________________  □ 先生  □ 小姐  

    身份證字號: _________________  電話/手機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收據寄發地址: □□□□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年終一併核發捐贈收據) 

   三、認 捐 方 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1.現金或支票 : 轉交音契同工 →戶名:財團法人音契文化藝術基金會 

     2.郵局劃撥 : 劃撥帳號 19577978 →戶名:財團法人音契文化藝術基金會 

     3.銀行匯款或 ATM 轉帳 :第一銀行 圓山分行 帳號:140-50-199345 →戶名:財團法人音契文化藝術基金會 

(轉帳後請將單據及姓名，聯絡電話傳真至音契辦公室 02-25850844，以便確認) 

     4.信用卡捐贈 :  

信用卡種類 : □VISA   □MASTER   □JCB 

信用卡號碼 : □□□□ - □□□□ - □□□□ - □□□□ 

發卡銀行: ___________________ 銀行    有效日期:(西元) ________ 年_______ 月 

    持卡人簽名: _____________________  授權碼: 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(需與信用卡背面簽名一致)       (由受捐單位填寫) 

    卡背末三碼: □□□ 

 

*填妥請回傳 FAX:02-25850844，並來電 02-25850866 確認以完成手續，謝謝! 

(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，一經使用應按所示之全部金額，付款予發卡銀行) 


